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士小字第1853號

原      告  廖浩余  

被      告  昌宏車業行即黃萌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主張：伊於民國113年3月21日向被告購買偉士牌ET

8中古機車乙輛（下稱系爭機車），約定買賣總價金新臺幣

（下同）48,000元，於113年3月27日辦理過戶交車。兩造簽

約時被告表示系爭機車都是整理好翻新，全車內外拆解烤

漆，並且保固半年。但113年3月28日系爭機車即發生故障情

形，伊只好在附近車行維修，又伊於113年4月17日發現系爭

機車底盤與骨架主結構烤漆有不實情形，導致鏽蝕多處且焊

接修補過，轉向坐前叉有重大事故導致歪斜變形，導致重大

瑕疵影響行車安全，伊於向被告購買時，被告未如實告知系

爭機車有上開重大瑕疵，被告自應負保固責任。茲經估價，

修復費用為34,500元（含烤漆費用25,000元及前叉維修費用

9,500元），並請求被告應賠償精神慰撫金10,000元。總計

被告應賠償44,500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4,5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伊確曾於113年3月27以48,000元出售一台車齡25

年之系爭機車予原告，該車曾拆開來重組裝線路，大部分零

組換新，車架鈑金加外殼烤漆，過戶前並經驗車合格，原告

自稱曾是機車維修技師，曾試車2次，原告認為沒有問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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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始交車予原告，約定保固半年。原告於113年3月28日表

示系爭機車無法發動，被告欲安排載車回廠修理，但原告不

願意，被告表示於半年內有保固責任，系爭機車有問題需回

店修理，否則無法負保固責任。嗣原告於113年4月10日將系

爭機車牽回被告車行由被告做全車性能檢查，更換油管及火

星塞，並無問題。系爭機車於交車前，曾將外殼鈑金烤漆，

原告於買車前已檢視多次，使用後始發現有水痕，係保養的

問題，並不影響車體按全，故原告請求被告賠付其25,000元

烤漆費用，並無理由。至原告主張轉向座前叉有歪斜變形乙

節，原告業於交車前試車2次，轉向座前叉有無歪斜，會不

會影響機車轉向，原告身為機車維修技師一試即知，原告還

試車二次，足證系爭機車轉向座前叉前沒有歪斜變形情事。

至交車後原告騎車有無發生事故，被告不得而知，縱有，亦

與被告之保固責任無關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駁回原

告之訴。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於依民法第373條之

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

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

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

危險移轉時，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民法第354條定有明

文。是以，物之出賣人就出賣標的物所負物之瑕疵擔保責

任，應以該瑕疵於「危險移轉時」存在者為限（最高法院95

年度台上字第951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物之瑕疵，係

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

約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

物有瑕疵（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173號判例參照）。又買

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第354條至第358條之規定，應負

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當事

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法第

359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分別定有明文。故買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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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領買賣標的物後，主張物之瑕疵擔保，而出賣人否認物之

瑕疵時，應先由買受人就物於交付時不具備價值、效用或品

質之瑕疵事實，負舉證之責。　

(二)原告主張系爭機車底盤與骨架主結構烤漆有不實、鏽蝕多處

且焊接修補過及轉向坐前叉有重大事故導致歪斜變形等瑕

疵，致影響行車安全云云，惟觀諸原告提出之系爭機車照

片，系爭機車固有底盤沒有上漆、打磨補土、修補焊接、部

分零件有斷裂鏽蝕痕跡。然原告僅於113年3月28日向被告表

示系爭機車無法發動，被告表示於半年內有保固責任，並請

原告牽回店內維修，而原告選擇自行在外修繕可見原告就發

動問題並未認為其有足以影響系爭機車正常使用之情形，已

難認系爭機車交車時不具其應具備之品質。

(三)至原告雖主張系爭機車因前述瑕疵而有安全疑慮云云，惟本

件原告僅於113年3月28日向被告表示系爭機車有無法發動之

情形外（嗣經原告自行在外另行修復），未曾遇過熄火或操

縱其他問題，原告於交車後縱然有修繕之需求，然中古車本

就因零件折舊，隨時有保養及零件汰換之可能，原告於交車

後相當期間即需修繕、保養，亦屬正常，並不能憑此逕認其

保養及更換零件均係交車前即存在之瑕疵。況被告一再向原

告表示於半年內有保固責任，可將系爭機車牽回被告店內維

修。原告復未提出系爭機車無法騎乘或車況不佳之其他證

據，其主張系爭機車有重大瑕疵，捨棄請求被告負保固責任

而不為，選擇自行在外估價34,500元（含烤漆費用25,000元

及前叉維修費用9,500元），並請求被告應賠償精神慰撫金1

0,000元，共請求被告賠償44,500元，即難認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買賣契約及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

給付44,5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本院援用

之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

明。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8 第1 項適用小額程序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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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敗訴之判決，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000 元（第一

審裁判費），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士林簡易庭法　官 張明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

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

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

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劉彥婷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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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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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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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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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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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主張：伊於民國113年3月21日向被告購買偉士牌ET8中古機車乙輛（下稱系爭機車），約定買賣總價金新臺幣（下同）48,000元，於113年3月27日辦理過戶交車。兩造簽約時被告表示系爭機車都是整理好翻新，全車內外拆解烤漆，並且保固半年。但113年3月28日系爭機車即發生故障情形，伊只好在附近車行維修，又伊於113年4月17日發現系爭機車底盤與骨架主結構烤漆有不實情形，導致鏽蝕多處且焊接修補過，轉向坐前叉有重大事故導致歪斜變形，導致重大瑕疵影響行車安全，伊於向被告購買時，被告未如實告知系爭機車有上開重大瑕疵，被告自應負保固責任。茲經估價，修復費用為34,500元（含烤漆費用25,000元及前叉維修費用9,500元），並請求被告應賠償精神慰撫金10,000元。總計被告應賠償44,500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4,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伊確曾於113年3月27以48,000元出售一台車齡25年之系爭機車予原告，該車曾拆開來重組裝線路，大部分零組換新，車架鈑金加外殼烤漆，過戶前並經驗車合格，原告自稱曾是機車維修技師，曾試車2次，原告認為沒有問題後被告始交車予原告，約定保固半年。原告於113年3月28日表示系爭機車無法發動，被告欲安排載車回廠修理，但原告不願意，被告表示於半年內有保固責任，系爭機車有問題需回店修理，否則無法負保固責任。嗣原告於113年4月10日將系爭機車牽回被告車行由被告做全車性能檢查，更換油管及火星塞，並無問題。系爭機車於交車前，曾將外殼鈑金烤漆，原告於買車前已檢視多次，使用後始發現有水痕，係保養的問題，並不影響車體按全，故原告請求被告賠付其25,000元烤漆費用，並無理由。至原告主張轉向座前叉有歪斜變形乙節，原告業於交車前試車2次，轉向座前叉有無歪斜，會不會影響機車轉向，原告身為機車維修技師一試即知，原告還試車二次，足證系爭機車轉向座前叉前沒有歪斜變形情事。至交車後原告騎車有無發生事故，被告不得而知，縱有，亦與被告之保固責任無關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駁回原告之訴。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於依民法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時，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民法第354條定有明文。是以，物之出賣人就出賣標的物所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應以該瑕疵於「危險移轉時」存在者為限（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951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約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173號判例參照）。又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第354條至第358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法第359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分別定有明文。故買受人受領買賣標的物後，主張物之瑕疵擔保，而出賣人否認物之瑕疵時，應先由買受人就物於交付時不具備價值、效用或品質之瑕疵事實，負舉證之責。　
(二)原告主張系爭機車底盤與骨架主結構烤漆有不實、鏽蝕多處且焊接修補過及轉向坐前叉有重大事故導致歪斜變形等瑕疵，致影響行車安全云云，惟觀諸原告提出之系爭機車照片，系爭機車固有底盤沒有上漆、打磨補土、修補焊接、部分零件有斷裂鏽蝕痕跡。然原告僅於113年3月28日向被告表示系爭機車無法發動，被告表示於半年內有保固責任，並請原告牽回店內維修，而原告選擇自行在外修繕可見原告就發動問題並未認為其有足以影響系爭機車正常使用之情形，已難認系爭機車交車時不具其應具備之品質。
(三)至原告雖主張系爭機車因前述瑕疵而有安全疑慮云云，惟本件原告僅於113年3月28日向被告表示系爭機車有無法發動之情形外（嗣經原告自行在外另行修復），未曾遇過熄火或操縱其他問題，原告於交車後縱然有修繕之需求，然中古車本就因零件折舊，隨時有保養及零件汰換之可能，原告於交車後相當期間即需修繕、保養，亦屬正常，並不能憑此逕認其保養及更換零件均係交車前即存在之瑕疵。況被告一再向原告表示於半年內有保固責任，可將系爭機車牽回被告店內維修。原告復未提出系爭機車無法騎乘或車況不佳之其他證據，其主張系爭機車有重大瑕疵，捨棄請求被告負保固責任而不為，選擇自行在外估價34,500元（含烤漆費用25,000元及前叉維修費用9,500元），並請求被告應賠償精神慰撫金10,000元，共請求被告賠償44,500元，即難認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買賣契約及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4,5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本院援用之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8 第1 項適用小額程序所為原告敗訴之判決，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000 元（第一審裁判費），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士林簡易庭法　官 張明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
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
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
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劉彥婷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士小字第1853號
原      告  廖浩余  
被      告  昌宏車業行即黃萌旺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主張：伊於民國113年3月21日向被告購買偉士牌ET
    8中古機車乙輛（下稱系爭機車），約定買賣總價金新臺幣
    （下同）48,000元，於113年3月27日辦理過戶交車。兩造簽
    約時被告表示系爭機車都是整理好翻新，全車內外拆解烤漆
    ，並且保固半年。但113年3月28日系爭機車即發生故障情形
    ，伊只好在附近車行維修，又伊於113年4月17日發現系爭機
    車底盤與骨架主結構烤漆有不實情形，導致鏽蝕多處且焊接
    修補過，轉向坐前叉有重大事故導致歪斜變形，導致重大瑕
    疵影響行車安全，伊於向被告購買時，被告未如實告知系爭
    機車有上開重大瑕疵，被告自應負保固責任。茲經估價，修
    復費用為34,500元（含烤漆費用25,000元及前叉維修費用9,
    500元），並請求被告應賠償精神慰撫金10,000元。總計被
    告應賠償44,500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4,500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伊確曾於113年3月27以48,000元出售一台車齡25
    年之系爭機車予原告，該車曾拆開來重組裝線路，大部分零
    組換新，車架鈑金加外殼烤漆，過戶前並經驗車合格，原告
    自稱曾是機車維修技師，曾試車2次，原告認為沒有問題後
    被告始交車予原告，約定保固半年。原告於113年3月28日表
    示系爭機車無法發動，被告欲安排載車回廠修理，但原告不
    願意，被告表示於半年內有保固責任，系爭機車有問題需回
    店修理，否則無法負保固責任。嗣原告於113年4月10日將系
    爭機車牽回被告車行由被告做全車性能檢查，更換油管及火
    星塞，並無問題。系爭機車於交車前，曾將外殼鈑金烤漆，
    原告於買車前已檢視多次，使用後始發現有水痕，係保養的
    問題，並不影響車體按全，故原告請求被告賠付其25,000元
    烤漆費用，並無理由。至原告主張轉向座前叉有歪斜變形乙
    節，原告業於交車前試車2次，轉向座前叉有無歪斜，會不
    會影響機車轉向，原告身為機車維修技師一試即知，原告還
    試車二次，足證系爭機車轉向座前叉前沒有歪斜變形情事。
    至交車後原告騎車有無發生事故，被告不得而知，縱有，亦
    與被告之保固責任無關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駁回原
    告之訴。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於依民法第373條之
    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
    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
    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
    危險移轉時，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民法第354條定有明文
    。是以，物之出賣人就出賣標的物所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應以該瑕疵於「危險移轉時」存在者為限（最高法院95年度
    台上字第951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
    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約定
    ，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
    瑕疵（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173號判例參照）。又買賣因
    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第354條至第358條之規定，應負擔保
    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當事人主
    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法第359
    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分別定有明文。故買受人受
    領買賣標的物後，主張物之瑕疵擔保，而出賣人否認物之瑕
    疵時，應先由買受人就物於交付時不具備價值、效用或品質
    之瑕疵事實，負舉證之責。　
(二)原告主張系爭機車底盤與骨架主結構烤漆有不實、鏽蝕多處
    且焊接修補過及轉向坐前叉有重大事故導致歪斜變形等瑕疵
    ，致影響行車安全云云，惟觀諸原告提出之系爭機車照片，
    系爭機車固有底盤沒有上漆、打磨補土、修補焊接、部分零
    件有斷裂鏽蝕痕跡。然原告僅於113年3月28日向被告表示系
    爭機車無法發動，被告表示於半年內有保固責任，並請原告
    牽回店內維修，而原告選擇自行在外修繕可見原告就發動問
    題並未認為其有足以影響系爭機車正常使用之情形，已難認
    系爭機車交車時不具其應具備之品質。
(三)至原告雖主張系爭機車因前述瑕疵而有安全疑慮云云，惟本
    件原告僅於113年3月28日向被告表示系爭機車有無法發動之
    情形外（嗣經原告自行在外另行修復），未曾遇過熄火或操
    縱其他問題，原告於交車後縱然有修繕之需求，然中古車本
    就因零件折舊，隨時有保養及零件汰換之可能，原告於交車
    後相當期間即需修繕、保養，亦屬正常，並不能憑此逕認其
    保養及更換零件均係交車前即存在之瑕疵。況被告一再向原
    告表示於半年內有保固責任，可將系爭機車牽回被告店內維
    修。原告復未提出系爭機車無法騎乘或車況不佳之其他證據
    ，其主張系爭機車有重大瑕疵，捨棄請求被告負保固責任而
    不為，選擇自行在外估價34,500元（含烤漆費用25,000元及
    前叉維修費用9,500元），並請求被告應賠償精神慰撫金10,
    000元，共請求被告賠償44,500元，即難認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買賣契約及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
    給付44,5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本院援用
    之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
    明。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8 第1 項適用小額程序所為
    原告敗訴之判決，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000 元（第一
    審裁判費），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士林簡易庭法　官 張明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
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
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
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劉彥婷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士小字第1853號
原      告  廖浩余  
被      告  昌宏車業行即黃萌旺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要領
一、原告起訴主張：伊於民國113年3月21日向被告購買偉士牌ET8中古機車乙輛（下稱系爭機車），約定買賣總價金新臺幣（下同）48,000元，於113年3月27日辦理過戶交車。兩造簽約時被告表示系爭機車都是整理好翻新，全車內外拆解烤漆，並且保固半年。但113年3月28日系爭機車即發生故障情形，伊只好在附近車行維修，又伊於113年4月17日發現系爭機車底盤與骨架主結構烤漆有不實情形，導致鏽蝕多處且焊接修補過，轉向坐前叉有重大事故導致歪斜變形，導致重大瑕疵影響行車安全，伊於向被告購買時，被告未如實告知系爭機車有上開重大瑕疵，被告自應負保固責任。茲經估價，修復費用為34,500元（含烤漆費用25,000元及前叉維修費用9,500元），並請求被告應賠償精神慰撫金10,000元。總計被告應賠償44,500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4,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伊確曾於113年3月27以48,000元出售一台車齡25年之系爭機車予原告，該車曾拆開來重組裝線路，大部分零組換新，車架鈑金加外殼烤漆，過戶前並經驗車合格，原告自稱曾是機車維修技師，曾試車2次，原告認為沒有問題後被告始交車予原告，約定保固半年。原告於113年3月28日表示系爭機車無法發動，被告欲安排載車回廠修理，但原告不願意，被告表示於半年內有保固責任，系爭機車有問題需回店修理，否則無法負保固責任。嗣原告於113年4月10日將系爭機車牽回被告車行由被告做全車性能檢查，更換油管及火星塞，並無問題。系爭機車於交車前，曾將外殼鈑金烤漆，原告於買車前已檢視多次，使用後始發現有水痕，係保養的問題，並不影響車體按全，故原告請求被告賠付其25,000元烤漆費用，並無理由。至原告主張轉向座前叉有歪斜變形乙節，原告業於交車前試車2次，轉向座前叉有無歪斜，會不會影響機車轉向，原告身為機車維修技師一試即知，原告還試車二次，足證系爭機車轉向座前叉前沒有歪斜變形情事。至交車後原告騎車有無發生事故，被告不得而知，縱有，亦與被告之保固責任無關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駁回原告之訴。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於依民法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時，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民法第354條定有明文。是以，物之出賣人就出賣標的物所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應以該瑕疵於「危險移轉時」存在者為限（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951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約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173號判例參照）。又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第354條至第358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法第359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分別定有明文。故買受人受領買賣標的物後，主張物之瑕疵擔保，而出賣人否認物之瑕疵時，應先由買受人就物於交付時不具備價值、效用或品質之瑕疵事實，負舉證之責。　
(二)原告主張系爭機車底盤與骨架主結構烤漆有不實、鏽蝕多處且焊接修補過及轉向坐前叉有重大事故導致歪斜變形等瑕疵，致影響行車安全云云，惟觀諸原告提出之系爭機車照片，系爭機車固有底盤沒有上漆、打磨補土、修補焊接、部分零件有斷裂鏽蝕痕跡。然原告僅於113年3月28日向被告表示系爭機車無法發動，被告表示於半年內有保固責任，並請原告牽回店內維修，而原告選擇自行在外修繕可見原告就發動問題並未認為其有足以影響系爭機車正常使用之情形，已難認系爭機車交車時不具其應具備之品質。
(三)至原告雖主張系爭機車因前述瑕疵而有安全疑慮云云，惟本件原告僅於113年3月28日向被告表示系爭機車有無法發動之情形外（嗣經原告自行在外另行修復），未曾遇過熄火或操縱其他問題，原告於交車後縱然有修繕之需求，然中古車本就因零件折舊，隨時有保養及零件汰換之可能，原告於交車後相當期間即需修繕、保養，亦屬正常，並不能憑此逕認其保養及更換零件均係交車前即存在之瑕疵。況被告一再向原告表示於半年內有保固責任，可將系爭機車牽回被告店內維修。原告復未提出系爭機車無法騎乘或車況不佳之其他證據，其主張系爭機車有重大瑕疵，捨棄請求被告負保固責任而不為，選擇自行在外估價34,500元（含烤漆費用25,000元及前叉維修費用9,500元），並請求被告應賠償精神慰撫金10,000元，共請求被告賠償44,500元，即難認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買賣契約及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4,5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本院援用之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8 第1 項適用小額程序所為原告敗訴之判決，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000 元（第一審裁判費），應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士林簡易庭法　官 張明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
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
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
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劉彥婷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